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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獎勵兒童及少年事件保護有功單位及人員 

參考原則 

108 年 5 月 28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054877 號函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及鼓勵直轄市、縣(市)政

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依教育部所定「各級學校

及幼兒園通報兒童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

程」第十點訂定獎勵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學校：指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 教保服務機構：指幼兒園、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部落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三) 兒少：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權法)所定未滿十二

歲之兒童及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少年。 

三、本署及地方政府應督導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之人員，應依法落實責任通

報，並主動針對疑似有家庭暴力、兒少受虐、目睹暴力兒少、脆弱家庭、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性剝削及其他兒權法所列兒少受不法侵害相關

事件(以下併稱兒少事件)，於第一時間發現後立即採取預防作為、措施或

啟動學生輔導法所定輔導機制，以確保學生個人安全。 

四、本署及地方政府應就其所主管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前點兒少事件

保護有功單位及人員，訂定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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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點獎勵機制，由獎勵機關選擇下列全部或部分方式為之： 

(一) 書面嘉獎 

(二) 頒發獎狀 

(三) 頒發獎牌、獎座或獎盃 

(四) 頒發獎金 

(五) 公開表揚 

(六) 行政獎勵 

(七) 其他獎勵方式 

前項第五款公開表揚，應尊重被獎勵者之意願。 

六、獎勵機關得將有功單位及人員之事蹟或案例，納入辦理兒少保護相關研習

及觀摩會，提升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人員對兒少保護專業知能，降低兒少

事件發生。 

七、獎勵機關辦理獎勵或相關研習及觀摩會時，對於有功人員、兒少及與兒少

事件有關人員之身分資料，應依法予以保密。 

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或團體、補習班、民間教育團體或其他法人、機

構、團體辦理兒少事件保護有功者，本署及地方政府得參考本原則訂定獎

勵機制。 


